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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

分之一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情况概述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经审计的未分配利润为-112,824.77 万元。公司实收股本 134,176.50 万元，公

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 

二、亏损原因 

2021 年度，公司实现收入 423,187.50 万元，较上年增长 15.43%；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72.98 万元，实现了扭亏为盈。公司未弥补亏损金额超过

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主要原因系 2018 年、2020 年公司出现较大幅度亏损，

具体如下： 

近年来，公司陆续收购了上海宽翼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国都互联科技有

限公司、互众广告（上海）有限公司、摩森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

并购重组之后公司形成了较大金额的商誉，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并购重

组形成的商誉不作摊销处理，但需在未来每年年度终了做减值测试。 

2018 年与 2020 年，上述被并购企业的业绩出现下滑，触发商誉减值，导致

公司出现较大幅度亏损。 

（一）2018 年亏损原因 

2018 年，受到互联网广告行业监管政策趋严，互联网流量进一步从 PC 端向



移动端转移，互联网流量及人口红利消退后客户加快向头部平台集中后的挤出效

应等影响，公司全资子公司互众广告（上海）有限公司的媒体采购成本上升，毛

利率大幅下降，导致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公司控股子公司宽翼通信由于

移动终端产品营业收入下降、加工费及人工成本上升，导致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

幅减少。 

由于互众广告与宽翼通信业绩下滑，公司对收购两家公司股权所形成的商誉

进行了减值测试后，共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119,090.73 万元。其中，计提互众广告

资产组商誉减值准备 111,162.06 万元，计提宽翼通信资产组商誉减值准备

7,928.66 万元。商誉等相关资产减值使公司当年出现较大幅度亏损，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15,800.77 万元。 

（二）2020 年亏损原因 

2020 年，受运营商短信通道价格上涨影响，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国都互联

科技有限公司和全资孙公司北京安信捷科技有限公司的采购成本显著增加。国都

互联向下游客户的价格传导不及预期，导致移动信息业务毛利率大幅下降，净利

润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安信捷客户流失严重，营业收入出现大幅下滑，净利润

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 

由于北京国都和安信捷业绩下滑，公司对收购两家公司股权所形成的商誉进

行减值测试后，共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58,321.14 万元。其中，计提北京国都资产

组商誉减值准备 42,556.20 万元，计提摩森特子公司安信捷资产组商誉减值准备

15,764.94 万元。商誉等相关资产减值使公司当年出现较大幅度亏损，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6,487.37 万元。 

三、 应对措施 

尽管公司 2018 年、2020 年亏损主要系商誉减值所导致，但起因是所并购的

相关企业业绩下滑，公司将通过以下举措改善子公司与集团整体经营业绩，实现

健康可持续发展： 

1. 把握 5G 产业机遇，推进产业升级，深化经营转型。深入挖掘 5G 基础设

施建设、5G 终端及模组、5G 消息及应用三大场景下的市场机会，加大产品研发

力度，加快业务孵化培育，拓展公司面向未来的发展空间。 

2. 聚焦经营本质，提升经营能力。以创造客户价值为目标，理顺业务逻辑，



降低总体成本，扩大营收规模，持续改善经营质量。推进组织与业务流程优化，

增强集团对业务的管理、支持与服务，持续提升组织效率与员工效率。 

3. 持续完善内控体系建设，加强业务部门及经营管理团队的风控意识，不

断改进嵌入具体业务环节的风控制度与执行，加强合同风险管理，客户信用管理，

账期管理等风控重点工作；实现风险扫描、识别、预防的闭环管理，提升公司内

控体系水平与能力，从系统上提高企业的风险防范能力。 

4. 优先着力于内生式增长，积极审慎地实施外延式发展。公司未来在 ICT

行业的并购将聚焦于市场潜力大，行业门槛高，具备核心竞争力的标的以进一步

夯实公司两大业务板块。 

5. 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认真和及时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3 日 

 


